
11.教师教龄荣誉证书办理流程图 

 

 

 

 

 

 

 

 

 

 

 

 

 

 

 

 

 

 

 

 

 

办理机构：贵州省教育厅 

 

 

 

 

 

 

办理机构：贵州省教育厅 

业务电话：0851-85280466（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  监督电话：0851-85280302（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 

填写审批表 

凡符合颁发荣誉证书条件的

人员，由其所在单位人事档

案管理部门负责核对申报人

员档案信息，并逐项填写《颁

发三十年（二十五年）教龄

荣誉证书审批表》。 

填报名册 

各县（市、区、特区）教育局或省

直相关单位（学校）对所有拟申报

人员审批表进行审核，将符合申报

政策的人员汇总后填制《颁发三十

年（二十五年）教龄荣誉证书名册》，

并签署审核意见、加盖单位印章。 

公示及结果 

各县（市、区、特区）教育局或省直相

关单位（学校）将经审核通过的拟申报

人员名册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不少于 7

天的公示。经公示无异议后，将公示及

公示结果说明、审批表、名册一并报送

各市（州）教育局或上级主管部门。  

复审材料 

各市（州）教育局或上级

主管部门再次对拟申报人

员资格条件、申报程序等

进行复核审查，严格把关，

并在审批表及名册上签署

审核意见、加盖单位印章。 

办理证书 

各县（市、区、特区）教育局或

省直相关单位（学校）将逐级审

核汇总后的《颁发三十年（二十

五年）荣誉证书名册》（纸质版，

Excel格式的电子版请于办证前

三个工作日发送至邮箱）、《颁

发三十年（二十五年）教龄荣誉

证书审批表》（纸质版）、公示

及公示结果说明等相关材料在

安排的办证时间内统一报送省

政务服务中心省教育厅窗口审

核，办理荣誉证书。 

 

 

 

 

经办人到窗口递交材料 

颁发三十年（二十五年）教师教两

荣誉证书，返还审核通过加盖印章

的审批表、名册（窗口留一份） 

当场出具受理通知书 

当场出具包含具体补

正要求的一次性告知

通知书 

审查材料是否齐全且符合相关要求（材料主要包括：名册及

审批表原件一式三份，公示及公示结果说明材料原件一份，

Excel 格式的名册电子版于办证前三个工作日发送至邮箱）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 

材料齐

全且符

合要求 

按要求补正材料

后 

政务窗口受理流程 

 


